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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乐都县志》作为一部新型的地方志书，‘现在与广大读者见

面了。它将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。前有所稽，后有

所鉴一的积极作用。 ．

乐都历史悠久，根据柳湾、贾湾、姜湾、申家旱台、赵家庄

等地的遗址和出土文物推断，早在新石器时期，先民们就在这块

土地上耕耘放牧，繁衍生息。西汉设县，南凉建都，隋唐设州、

郡，明清置卫所。魏晋以来的丝路辅道和唐蕃古道也途经县境。

因此，自古以来乐都一直是青海东部地区的政治、文化中心和交

通要道，为历代的军事家所重视，在青海开发史上有重要地位。

明初，藏传佛教瞿昙寺的兴建，又使它成为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与

藏族地区地方势力联系的重要纽带，为促进民族团结和巩固边防

作出了重要贡献。 ．

。

乐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，有她自己的兴衰史。新中国成立

前的数千年中，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饱尝了战争与灾荒

的苦难，挣扎在饥寒交迫的岁月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中国共产

党的领导下，各族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，团结奋斗，艰苦创业，

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，乐都面貌发生

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 ．



2 乐都县志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乐都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、方

针和政策，全县政治上安定团结，经济上生机勃勃，各族人民的生

活有了显著的改善。为使乐都在历史进程中的成功与失误，前人创

业的艰辛业绩不致泯没，编修《乐都县志》是十分必要的。

1 980年，县委、县政府决定由县委宣传部筹备编纂县志班

子，聘请5位具有一定历史知识和文化素养的退休老干部参与有益

当代、荫及后人的修志工作。在新的历史时期，为编写出一部具有

新的观点、新的材料，突出时代特点、地方特点的新方志，编修人

员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

主义的观点和方法，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和略

古详今的原则，求是据实直书。为克服资料的匮乏和编写基本知识

的不足，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和文史资料，走访了健在的宿儒乡老，

求教于各方面的专家、学者，实地考察了县境现存的文物古迹。对

于汇集的资料经分析核实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反复鉴别后编纂

成稿。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《乐都县志》，资料较翔实，内容较

丰富，是一部稽天时，考地理，彰政教，传文物，科学性、综合

性、资料性都较强的志书，是乐都县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，是全县

人民的一件大喜事。它对今后全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

文明建设将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。

然而，由于历史资料不全，加之编修人员水平有限，《乐都

县志》无疑还存在不足之处，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，恳望读者提

出宝贵意见和建议，待以后重版或续志时加以弥补。

-． ’《乐都县志》编纂委员会

1991年11月20日



凡 例

一、本志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编写方法和编、章、节、目为

主的四级结构形式，除总述、大事记、附录外，设地理、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

文化、社会、人物七编。每编节以下的目，均以汉字数字一、二、三等标记，

并据需要，目以下设子目，加括号(一)、(二)、(三)等标记。本志时限上

起于汉代，下止于1985年底。

二、纪年方法：民国以前的用朝代年号，并加注公元纪年。中华人民共和

国成立后，用公元纪年。

三、本志以引号。”引用的古籍原文，一般不注明出处，注释文字加括号

( )。

四、记数方法：本志除引用历史文献需保持原汉字记数方法外，其它资料

统用阿拉伯数字。数字资料基本采用县统计局资料，少数采用有关单位提供的

资料和县志办调查的数据。

五、全志以文为主，辅以图表、照片。图和照片置于志首，表格附于正文

相关部分。
’

六、人物‘‘生不立传”。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的近现代人物为

主，均以卒年为序排列。

七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、县档案资料和古籍。二十五史”。对家谱及有

关人士的回忆，经核实后也予采用。

八、乐都县于1930年4月1日析置民和县，本志除分县前的一些数据不

能析出，用。(含民和县)”标记外，其它有关民和县的事项均未记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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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进据湟水流域，乐都地区归入汉朝版图。汉宣帝神爵元年(公元前61年)，

后将军赵充国在湟水流域驻兵屯田，兴修水利，修筑道路，促进了湟水流域的

开发。公元前60年，在今老鸦城设立破羌县，属金城郡。东汉末年在今西宁

地设西平郡，乐都属西平。魏晋南北朝时，除曹魏和两晋的统治外，先后还经

历了前凉、后凉、南凉、西秦、北凉等地方割据政权的统治。后凉在乐都设乐

都郡，南凉以乐都大古城(乐都郡治所)为国都。北魏孝昌二年(526年)改

乐都郡为鄯州，移西都县于乐都。隋开皇初废郡，十八年(598年)改西都县

为湟水县。大业五年(609年)五月，隋炀帝率大军征伐吐谷浑，在西平(当

时西平郡治于乐都)陈兵讲武，在拔延山(乐都南境)阅兵围猎。唐贞观二十

三年(649年)设鄯州都督府。在整个隋唐时期，乐都地区曾是中央王朝在西

部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之一。宋时，今乐都地区为河湟吐蕃Ⅱ角厮哕地方政

权的活动中心，北宋占领湟水流域后在乐都地区置湟州，后改为乐州。元时，

乐都属西宁州。明代先后在乐都设碾北卫、西宁卫碾伯右千户所。清雍正三年

(1725年)改右千户所为碾伯县。民国18年(1929年)·青海建省，改碾伯县

为乐都县，次年元月，划老鸦峡以东22堡归新建的民和县辖。1949年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乐都为省属县，1979年海东行署成立后为地辖县。

自东汉以后，一内地移民不断移居乐都，特别是明清以后汉族大量移入境

内，逐步形成汉、藏、蒙、回、土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。1949年全县21154

户，117866人；1985年共50419户，2687721人。其中农业人口237894人，

非农业人口30878人。汉族240997人，占总人口的89．67％；藏族14513

人，占总人口的5．4％；土族5449人，占总人口的2．09％；蒙古族4233人，

占总人口的1．57％；回族3410人，占总人口的1．27％；其它少数民族170

人，占总人口的O．06％。

县城碾伯镇距省会西宁65公里，海拔1900米；．人口33031人，为全县

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’ ，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乐都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，发扬自力更生、团结

奋斗的精神，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1950年至1952

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全县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。但

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。左”的错误影响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，给人民生活

造成了很大困难。1961年至1963年的三年调整时期，’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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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和人民公社。六十条”，纠正了错误，农业

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。第三、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，由于。四清”(清政治、

清经济、清组织、清思想)运动和。文化大革命”的干扰破坏，国民经济再次遭

受浩劫，各项事业蒙受巨大损失，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的生产、工作积极性受

到严重挫伤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的一系列路线、

方针和政策，进行拨乱反正，转移工作重点，平反冤、假、错案，坚持。一个

中心(以经济建设为中心)、两个基本点(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改革、开

放)”的基本路线，调动了广大干部、群众的积极性，有力地推动了工农业生产

和各项事业的发展。‘
。

农业，历来是乐都县国民经济中比重最大的经济门类。新中国成立前，由

于马步芳家族统治集团的剥削与压迫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束缚，农业技术落

后，农作物品种单一，生产条件低下，粮食产量低而不稳，1949年全县粮食

总产量只有3013．3万公斤，平均亩产只有59．5公斤；油料总产74．3万公斤，

平均亩产32．5公斤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农业方面采取了几个有力的措施，改

变了农业生产条件，解放了生产力：一是1958年以来，兴建了桦林、扎子

寺、黄河滩、大石滩、盛家峡五个小型水库，总库容量970万立方米，1970

年改建、延伸大峡渠，加上1953建成的深沟渠和一大批电灌站、提灌站的配

套使用，扩大了水浇地面积；二是在沟岔地区和山区开展治沟造地和兴修水平

梯田，建造旱涝保收田；．．三是提倡科学种田，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

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。1985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7664．2万公斤，油料总产达

到302．7万公斤，分别比1949年增长1．54倍和3．07倍。由于不断开展畜病防

疫、品种改良和饲养方法的改善，全县畜牧业生产也有较快的发展。马、牛，

骡、驴、羊、猪各类家畜从1949年的18．5万头(只)发展到1985年的29万

头(只)，增长了56．39％。1949年全县森林面积有22．5万亩，主要是上北山

(引胜沟)，下北山(马营寺)、药草台、羊宗寺等地的天然林和川水、沟岔地

的小片人工林。森林覆盖率为4．9％，新中国成立后林业生产经历了恢复、徘

徊、发展的过程。1978年国务院决定将乐都列为。三北”(西北、东北、华

北)防护林建设工程重点县之一，县委、县政府认真落实了林业政策，改革了

林场体制，制定发展林业的规划和措施，颁发林权证，鼓励农民在荒滩、沟

边、荒坡植树造林，全县的林业生产呈现出国营、集体、个体一起上的局面。

到1985年全县林业占地面积70．3万亩，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13．36％，累积

成片造林保存面积28．73万亩，四旁植树957．5万株，森林覆盖率上升到

10．5％，活木蓄积量达54．4万立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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